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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早年脾气暴躁，曾经殴打虐

待过妻子张某，有两次还把她打伤
住院。后来经社居委干部、派出所
民警的批评教育和帮助，我认错并
悔改，出具了再不虐待妻子的书面
保证，妻子当着社居委、派出所人
员的面明确表示宽恕我的行为。这
些年来，我与妻子和睦相处，生活
上相互照料，精神上相互慰藉。妻
子病重住院期间，我日夜陪护。不
久前，妻子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其
法定继承人包括我、儿子和老岳
母。老岳母指出，我曾虐待过张某
且情节严重，早已丧失了继承资
格，无权参与分割张某的遗产。请
问，《民法典》关于继承权丧失方
面是否有新的规定？读者 万有年
万有年读者：

《民法典》增设了宽恕制度，你仍
然有权参与妻子张某的遗产继承。

原 《继承法》 第七条规定：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
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
的；（三）遗弃被继承的，或者虐待被
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 伪造、
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
的。”而且，即使后来出现情势变
化，继承人的继承权也不能恢复。

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团结，鼓励
继承人改过自新，《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
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
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为
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
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
情节严重；(四)伪造、篡改、隐匿
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五)以
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
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
节严重。”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
二款规定：“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
至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表现，被
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
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
失继承权。”本条有关继承权的丧
失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继承
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或为了争夺遗
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绝
对丧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恢
复。继承人有其他情形的，只相对
丧失继承权，在法定条件下，其继
承权可以恢复。

本案中，你曾经虐待过妻子，
还两次把她打伤住院，应当属于情
节严重，相对丧失了继承权。但
是，后来经有关部门批评教育，你
已经悔改，且得到了妻子的原谅，
因此应当适用宽宥制度，你的继承
权并没有丧失。 潘家永

曾经虐待过妻子，

还能继承她的遗产吗？

【案例】

赵先生与郭女士的儿子、儿
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一
套住房和一辆豪车，还有近百万
元存款。儿子因游泳溺水身亡
后，赵先生、郭女士与儿媳之间
就儿子的遗产继承发生纠纷：老
人认为财产几乎都来自儿子的收
入，理应全部归他们；儿媳认为
财产是他们夫妻的，老人没份。

【点评】

赵先生与郭女士只能继承夫
妻共同财产中属于其儿子的份额。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
千一百二十二条分别规定：“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
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
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

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
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
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
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遗产是
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与之对应，赵先生与郭女士能
够继承的只能是儿子的个人财产。
鉴于涉案财产符合儿子、儿媳夫妻
共同财产的要件，决定了只能在析
出儿媳的一半之后，再由赵先生、郭
女士、儿媳共同继承剩余的一半。

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只能继承专属部分

【案例】

朱先生与黄女士早年由于车
祸，造成身体严重残疾，既无劳
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其女儿虽
然资产丰厚，但却在遗嘱中明确
表示，万一其出现不测，全部财
产归丈夫继承。不幸的是，女儿
真的英年早逝。事后，女婿以遗
嘱为凭，拒绝分给朱先生与黄女
士任何遗产。朱先生与黄女士还
能分得遗产吗？

【点评】

朱先生与黄女士仍能分得遗
产。《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
三条、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分别
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
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
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
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
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然
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予国
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

组织、个人。自然人可以依法设
立遗嘱信托。”“遗嘱应当为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
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即被
继承人虽然可以立遗嘱且遗嘱具
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但并非没有
任何限制，如果老人既无劳动能
力又无生活来源，则应当保留生
活必需份额。与之对应，尽管女
婿有遗嘱在手，且遗嘱出自其妻
子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朱先生与
黄女士也可主张权利。

遗产已经被子女处分，也可取得必要份额

【案例】

70岁的刘先生与胡女士唯一
的女儿因车祸去世后，一些债权
人便找上门来，以“子债父还”
为由要求他们清偿女儿生前欠下
的巨额借款。鉴于女儿的遗产明
显“资不抵债”，如果他们承担
这些债务，不仅会耗去他们的全

部积蓄，甚至晚年生活也无从保
障。他们应当怎么办呢？

【点评】

刘先生与胡女士可以放弃女
儿的遗产继承权。《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千一
百六十一条第二款分别规定：“继
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

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
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
接受继承。”“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与之
对应，当子女的遗产不足以清偿债
务时，失独老人可以在遗产处理
前以书面形式表示放弃继承，以
免“引火上身”。 颜梅生

子女债务多于遗产，可放弃遗产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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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失去唯一的孩
子本就是一件悲伤的
事，可有些老人还“屋
漏偏逢连夜雨”，恰恰
又因为子女的遗产引发
纠纷或者摊上债务。

那么，失独老人面
对此类纠纷应该如何处
理呢？

失独老人咋处理子女遗产、债务？


